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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7部门联合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整治行动

以“住家教师”等名义
开展学科培训将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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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会同教育
等部门严格落实《意见》关于校外
培训广告“两不”“两不得”要求，
全面清理校外培训机构广告，对
存在夸大培训效果、 误导公众教
育观念、 制造家长焦虑等违法违
规广告行为的，依法依规查处。

各地开展校外培训机构安
全隐患大排查， 重点排查校外

培训机构人防物防技防建设、
安全管理制度建设、 安全责任
落实、安全教育培训、安全设施
设备等情况， 对排查发现的安
全隐患， 逐校逐问题制定整改
措施，明确整改责任，确保整改
到位。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
一律停业整改， 确保全面整改
到位，不留安全死角。

9月7日，教育部新闻
办官微发文， 日前教育部
发布通知， 确定36项竞赛
活动为2021—2022学年面
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
活动， 举办时间原则上为
2022年8月前（扫二维码查
看竞赛活动名单）。

从上述36项竞赛活
动内容看，主要包括20项
自然科学素养类、10项人
文综合素养类、6项艺术
类。

通知要求，各地要进
一步规范竞赛管理工作，
引导学生和家长坚决不
参加名单以外违规举办
的竞赛活动，切实减轻学
生过重课外负担。人员聚
集的竞赛具体举办时，主
办单位须报当地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部门同意。

■综合教育部网站

9月7日， 教育部官网发布
《教育部办公厅等三部门印发通
知部署将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统一
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工作》（简称
《通知》）。

《通知》强调，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坚决落实“双减”文件
精神，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坚
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教育公
益属性，发展素质教育，保障教育
公平， 坚决防止侵害群众利益行
为。坚持登记路径科学合理、高效
便捷，明确部门职责分工，简化工
作程序，加强统筹协调、部门联动。
坚持依法依规、平稳有序，确保存
量课程稳步消化、 人员安置妥善
合理、财物处置合理合法。

《通知》明确，对于现有面向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
外培训机构，按照线下非营利性
学科类培训机构、线下营利性学
科类培训机构、线上学科类培训
机构以及终止培训机构等不同
情况， 采取相应办法予以办理。
2021年底前完成面向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的行
政审批及法人登记工作，培训机
构在完成非营利性机构登记前，
应暂停招生及收费行为。

《通知》要求，各地要建立联
合工作组，明确时间表、路线图，
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和工作流程，
统筹协调推进面向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登记工作。 ■综合教育部网站

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为规范校外培训
机构办学行为， 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校外培
训负担，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人社厅、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7部门决定联合在
全省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整治专项行动。整治时间从9月
10日持续至10月15日， 将集中力量破解校外培训过
热、校外培训市场无序发展等重点难点问题。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尹怡

据悉，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分为“全面
排查”、“集中整治”和“督导检查”三个阶
段。各地要根据排查摸底情况，严格审核
分析，对照法律法规及《湖南省校外培训
机构管理办法》有关规定，针对不同情况，
制定针对性的整治措施，全面开展集中整
治。省教育厅将联合公安、民政、人社、市
场监管、人民银行、银保监等部门组织开
展督促检查，核查专项行动效果，并对专
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总结梳理，对工作力
度弱、成效不明显的地区予以通报。

各地要在当地党委、 政府统一领导
下，压实责任，细化分工；各级教育部门
要迅速建立工作专班，加强统筹协调；各
相关责任部门要认真落实“谁审批、谁主
管、谁治理”的要求，确保专项行动取得
实效。

各地教育、民政、人社、市场
监管等部门联合对校外培训机
构、民办职业培训机构、教育文
化（咨询、科技等）公司等开展全
面排查， 重点检查是否以游学、
研学、夏令营、咨询、文化传播、
“家政服务”“住家教师”“众筹私
教” 等名义开展学科类培训，是
否在居民楼、酒店、咖啡厅等不
具备办学资质的场所开展“一对
一”“一对多”学科类培训，是否
在科技、体育、文化艺术等非学
科类培训中违规开展学科类培
训，是否通过即时通讯、网络会

议、直播平台等方式违规开展线
上学科类培训等。

对发现存在上述问题的，一
律责令停止办学，予以取缔。严禁
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线上培训或
线下学科（含外语）培训，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 各地重新审核现有
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
校外培训机构， 对办学条件不达
标、 办学资质不健全的责令限期
整改，不具备整改条件或2021年
9月30日前整改不到位的，一律不
再发放办学许可证， 责令机构停
止办学，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

各地教育部门联合人民
银行、银保监等部门全面加强
对校外培训机构秋季开学后
的预收费监管，坚决查处超规
定时长预收费行为，对一次性
收取超过3个月培训费用的，
责令退还超过3个月部分的金
额， 并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拒
不退还、 产生恶劣社会影响

的， 依法依规责令停止办学，
涉嫌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法
立案侦查。

各地制定《校外培训机构收
费承诺书》范本，明确一次性收
费时长不得超过3个月， 要求所
有校外培训机构签订《校外培训
机构收费承诺书》并在办学场所
醒目位置进行公示。

各地严格落实中央《意见》要
求，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
训机构不得占用寒暑假、 周末、
法定节假日开展培训，非义务教
育校外培训机构和非学科类校
外培训机构严格按国家和我省
规定时间开展培训，不得和当地
中小学校教学时间相冲突，线下

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0:30。
严禁通过“直播变录播”等方式
违反培训时间规定。

各地全面核查校外培训机构
培训时间，对利用周末、法定节假日
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开展学科类
培训或培训时间不符合国家相关规
定的，依法依规责令停止办学。

各地教育部门全面落实校
外培训机构学科类培训内容备
案与监督制度，按照国家制定的
校外培训机构培训材料管理办
法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义
务教育六科超标超前培训负面
清单（试行）的通知》《校外培训机
构学科类培训备案审批操作指
南》，在9月30日前对所有校外培
训机构学科类培训班的名称、培
训内容、招生对象、进度安排、上
课时间等进行备案审核，备案审
核通过并向社会公示后方可开
班。对存在超标超前培训、提供境

外教育课程等行为的校外培训机
构，依法依规责令停止办学。

各地全面开展校外培训机
构教师情况排查，严格核查学科
类培训教师的教学资质，掌握教
师基本信息，并督促培训机构将
教师信息向社会公示。对校外培
训机构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聘
请相关考试招生机构或竞赛组
织机构工作人员（命题人员）参
与培训、聘用无资质人员从事学
科类培训的，依法依规责令培训
机构停止办学，对在职教师及相
关在编人员依规依纪予以处分。

重点检查以“家政服务”等名义开展学科培训

一次性收取超过3个月费用的将退款处罚

线下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0:30

存在超标超前培训将责令停止办学

制造家长焦虑的广告行为将被查处

年底前学科类校外培训
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机构

这36项全国竞赛
中小学生可参加

整治分三个阶段
成效不明显地区将予以通报

整治违规
办学资质

重点检查是否以游学、研
学、夏令营、咨询、文化传
播、“家政服务”“住家教
师”“众筹私教”等名义开
展学科类培训

整治违规
预收费

明确一次性收费时长不
得超过3个月， 超过的责
令退还

整治违规
培训时间

线下培训结束时间不得
晚于20:30。严禁通过“直
播变录播”等方式违反时
间规定

整治违规
培训内容

在9月30日前备案审核通
过并向社会公示后方可
开班

整治违规
聘用教师

教师信息向社会公示，
严禁聘用中小学在职教
师等

整治违规
招生宣传

全面清理校外培训机构
广告，依法依规查处夸大
培训效果等广告行为

整治
安全隐患

全面开展大排查，不留安
全死角

七大任务

督导检查
10月11日至15日

整治阶段

全面排查
9月10日至20日

集中整治
9月21日至10月10日

行动部署

部委连线

权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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